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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文件
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赣建字〔2023〕2号

关于进一步规范房地产经纪服务的通知

各设区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、市场监督管理局，赣江新区城乡建

设和交通局、综合行政执法局：

为进一步规范房地产经纪服务，加强房地产经纪行业管理，

促进房地产市场健康发展，根据住房和城乡建设部、市场监督管

理总局《关于规范房地产经纪服务的意见》（建房规〔2023〕2

号）精神，现就进一步规范房地产经纪服务通知如下：

一、严格落实备案制度。为新建商品房和存量房买卖、租赁

提供代理、居间等经纪服务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应当

按照《房地产经纪管理办法》（建设部令第 8号）、《关于进一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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规范房地产经纪机构管理的通知》（赣建房〔2018〕15号）等有

关规定和要求，及时到注册登记所在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

备案。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可根据监管需要，在不违反

法律法规规定并符合优化营商环境要求的前提下，完善经纪机构

备案管理实施细则。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与市场监督管

理部门要建立信息共享机制，及时共享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分支机

构注册登记和备案登记信息，并通过官方网站、微信公众号等渠

道，向社会公示已备案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和分支机构名单；对发

现未依规备案开展房地产经纪服务的，依照有关规定严肃处理，

并及时向社会发布风险提示，提醒居民防范交易风险，审慎选择

经纪机构。

二、加强从业人员监管。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全

面推行经纪从业人员实名登记，加强经纪从业人员管理。房地产

经纪从业人员提供服务时，应当佩戴工作牌、信息卡，实行“一

人一牌（卡）”上岗，工作牌、信息卡应经实名登记，并标明姓

名、机构名称、国家职业资格或岗位专业培训信息等。鼓励各地

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设计或者委托行业协会设计统一制式

规范的房地产经纪从业人员工作牌或者信息卡，并予以实名认证

赋码。

三、明确经纪服务内容。房地产经纪服务由基本服务和延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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服务组成。基本服务是房地产经纪机构为促进房屋交易提供的一

揽子必要服务，包括提供房源客源信息、带客户看房、签订房屋

交易合同、协助办理不动产登记等。延伸服务是房地产经纪机构

接受交易当事人委托提供的代办贷款等额外服务，每项服务可以

单独提供。

四、规范经纪服务收费。房地产经纪机构应当在经营门店、

网站、客户端等场所或者渠道，公示服务项目、服务内容和收费

标准，不得混合标价、捆绑收费，不得收取任何未予标明的费用。

房地产经纪机构在与委托人签订委托合同前，应当向委托人明示

服务内容、收费标准等事项；收费前应当向交易当事人出具收费

清单，列明收费标准、收费金额，由当事人签字确认。房地产经

纪机构代理销售商品房项目的，应当与房地产开发企业签订书面

委托合同并明确佣金事项，不得收取佣金以外的其他费用。鼓励

新建商品房项目房地产开发企业与多家经纪机构合作代销，拓展

销售渠道和销售模式。房地产经纪机构要合理降低住房买卖和租

赁经纪服务费用。鼓励按照成交价格越高、服务费率越低的原则

实行分档定价。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房地产经纪机构，不得滥用

市场支配地位以不公平高价收取经纪服务费用。房地产互联网平

台不得强制要求加入平台的房地产经纪机构实行统一的经纪服

务收费标准，不得干预房地产经纪机构自主决定收费标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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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防范交易风险。房地产经纪机构应当核实委托房源的产

权真实性、判断房屋是否符合交易条件，不得为不符合条件的保

障性住房和禁止交易的房屋提供中介服务。房源核验工作应当依

托房地产交易、不动产登记系统等信息平台开展。房源核验后应

编制房屋状况说明书，标明房源信息核验情况、房地产经纪服务

合同编号、房屋坐落、面积、产权状况、挂牌价格、物业服务费、

房屋图片等，以及其它应当说明的重要事项。权属登记证书记载

事项存在不清晰、不完整的，应当要求产权人提供不动产登记主

管部门查档信息并书面告知购房人,存在共有产权人的，应当要

求委托人一并提供共有产权人的书面同意文件；房屋交易由代理

人、委托人代办的，应当出示委托书、代理书并请交易对方在交

易合同或者合同附件上签字确认。

六、保障交易资金安全。加强存量房交易资金监管，房地产

经纪机构应当告知交易当事人有关资金监管事项，除交易当事人

提出明确要求外，购房款应纳入资金监管账户。房地产经纪机构

及其从业人员不得通过监管账户以外的账户代收代付交易资金，

不得侵占、挪用交易资金。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应当制

定房地产交易资金监管办法。

七、加强行业监督检查。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将

规范房地产经纪服务纳入房地产市场秩序整治的重要内容，通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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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、重点监管、信用监管等多种方式，加强对

房地产经纪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和从业人员的监督检查。对房地产

经纪机构及其分支机构和从业人员违法违规行为的，应当约谈告

诫并责令限期整改，依法依规进行处罚，记入信用档案。市场监

督管理部门依法对涉嫌实施垄断行为的房地产经纪机构、房地产

互联网平台及相关行业组织，开展反垄断调查；依法查处房地产

经纪机构未标明服务费用或者收取标明费用之外的其他费用、利

用格式条款侵害服务对象权益等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律法规

的行为。

八、强化信息化监管水平。各地住房和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要

进一步优化完善房屋交易管理服务平台，逐步拓展房源核验、房

源发布、存量房交易合同网签备案、存量房交易信息查询、交易

资金监督管理、经纪机构和人员信用信息公示查询等便民功能，

不断提升信息化监管能力和水平。

九、加强行业自律管理。房地产经纪行业组织要建立健全行

规行约、完善房地产经纪服务标准、职业道德准则等，开展行业

诚信服务承诺活动，引导房地产经纪机构依法合规经营、合理确

定经纪服务收费标准，督促经纪从业人员遵守职业道德准则，保

护消费者权益。经授权的房地产经纪行业组织或者经纪机构要依

照有关规定，加强房地产经纪人、经纪人协理等经纪专业人员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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续教育，加大经纪辅助人员房地产交易政策、房地产经纪业务、

职业道德等房地产经纪相关知识的专业培训力度，提高经纪从业

人员职业素质和业务能力。

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 江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年 9月 13日

江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办公室 2023年 9月 13日印发


